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實施方式

草案總說明

近年來餐飲業者普遍販售外帶式飲料，購買外帶式飲料亦成民眾消費習慣，因此造成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大量使用，連鎖飲料店、便利商店及速食店每年即使用約十五億個。除耗用大量自然資源外，使用後之飲料空杯常遭任意棄置，其在環境中流布，常導致排水溝渠阻塞，而其於河川中漂流後，部分堆積於河岸、海岸及潮間帶之紅樹林等區域，亦造成生態環境之破壞。由民眾陳情民意信箱、地方環保單位意見及民間團體的淨灘活動顯示，遭任意棄置之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影響環境衛生甚為嚴重，顯有源頭減量及加強回收之必要。
考量廢棄物管理之趨勢，為優先減少廢棄物產生，次為妥善回收處理，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本公告，明定凡民眾攜回指定連鎖飲料販賣業使用之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該連鎖體系之任一門市（含直營及加盟）應支付其回收獎勵金，以加強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工作，有效提升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率，避免其遭任意棄置而影響環境、破壞生態，並達資源循環再利用之目的。另為鼓勵連鎖飲料販賣業者主動配合全面推動一次用飲料杯源頭減量，允其提報一次用飲料杯源頭減量計畫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可後據以執行者，免依本公告辦理回收獎勵金兌換作業。
本公告重點如下：

1、 連鎖、指定飲料販賣業及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之名詞定義。（公告事項第一項）

2、 指定飲料販賣業應以回收獎勵金方式回收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公告事項第二項）

3、 指定飲料販賣業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三項）

4、 主管機關得稽查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使用、回收獎勵金實施及回收情形。（公告事項第四項）
5、 違反本公告之罰則。（公告事項第五項）
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實施方式草案
	公              告
	說        明

	主旨：公告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實施方式，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生效。
	公告名稱及生效日期。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二條。
	本公告之法源依據。

	公告事項：
1、 本公告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1） 連鎖：係指以相同企業識別系統、經營模式及管理方式經營二家以上門市之經營形態。

（2） 指定飲料販賣業係指以連鎖型態經營，且從事茶、咖啡或冷熱飲等點叫後供應顧客飲用之下列行業；但依指定格式提報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源頭減量計畫（格式如附件一），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並依計畫執行者，不在此限：

1.飲料店業：茶飲店、咖啡店及冷熱飲店等行業。
2.便利商店業：從事提供便利性商品如速食品、飲料、日常用品及服務性商品以滿足顧客即刻所需之行業。

3.速食店業：從事提供便利性速食品，且營業範圍於建築物內或由建築物內延伸至騎樓、人行道等公共空間，且提供座位供顧客點叫後可在現場食用之行業。
（3） 一次用外帶飲料杯：販賣現場裝填飲料販售並供消費者外帶，具一次使用特性，用過即丟之飲料杯。
	連鎖、指定飲料販賣業及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之定義。

	2、 指定飲料販賣業於其營業時間內，對於民眾持標示其所屬連鎖體系品牌及回收獎勵金數額之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至其任一門市(含直營及加盟)回收者，應予兌換回收獎勵金每二個新臺幣一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兌換回收獎勵金：

（1） 民眾拒絕於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獎勵金登記簿簽名或蓋章證明。

（2） 該民眾當日於該店所兌換之回收獎勵金金額超過新臺幣一百元。

（3） 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非其所屬連鎖體系品牌。 
（4） 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品牌或回收獎勵金數額標示無法辨識。

（5） 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扣除杯蓋及封膜，杯體重量未達原重量百分之九十，或杯內殘餘非飲料殘渣。
（6） 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已依第三項第三款規定註記，完成兌換回收獎勵金者。
	明定指定飲料販賣業，凡民眾攜回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並交付所屬品牌任一門市回收後，應支付回收獎勵金每二個新臺幣一元予民眾。

	3、 指定飲料販賣業應遵行下列事項：

（1） 應自籌並管理回收獎勵金。
（2） 應於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明顯處標示足供辨識之所屬連鎖體系品牌及於回收標誌下方標示回收獎勵金數額字樣，每字邊長至少○．三公分。樣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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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於已兌換回收獎勵金之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上所標示之回收獎勵金數額字樣外圍加以圈記，或於杯上戳洞等方式註記，且不得再供盛裝飲料使用。

（4） 依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獎勵金登記簿格式記錄（格式如附件二），並保留紀錄五年，備供查核。

（5） 應妥善清除處理已回收之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並維護環境衛生。
	明定指定飲料販賣業應自籌回收獎勵金並於供外帶之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標示、註記等應遵行事項。


	4、 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進入指定飲料販賣業場所，查核其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使用、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獎勵金實施及回收情形，並得命其提供前述相關資料，指定飲料販賣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之。
	明定主管機關得稽查指定飲料販賣業之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使用、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獎勵金實施及回收情形。

	5、 指定飲料販賣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處分之：
（1） 違反公告事項二前段規定，第一次經主管機關勸導改善，嗣後經查仍拒絕民眾兌換回收獎勵金者。

（2） 違反公告事項三(二)規定，第一次經主管機關勸導改善，仍未於供外帶之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明顯處標示品牌及回收獎勵金數額字樣者。

（3） 違反公告事項三(三)規定，第一次經主管機關勸導改善，仍未於已兌換回收獎勵金之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上加以註記者。
（4） 違反公告事項三(四)規定，第一次經主管機關勸導改善，仍未依格式記錄已回收之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材質、數量及已支付之回收獎勵金以供備查者。

（5） 違反公告事項四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檢查者。
	明定違反本公告之罰則。



1、 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源頭減量計畫

2、 基本資料

	類   別
	□連鎖飲料店（含咖啡店） □連鎖便利商店  □連鎖速食店   

	公司名稱
	

	登記地址
	        縣（市）       市（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衡     號之     （樓）

	連絡資訊
	聯絡人：                 聯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聯絡人E-mail：                                       

	提報之計畫資料屬實，特此證明。

負責人簽章：                     公司章：
提報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填具後請郵寄至100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號。

2. 本計畫經核可後，應將優惠措施於其營業場所周知消費者。

3. 本計畫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30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4. 本計畫經核可後，如未依本計畫執行，第一次經主管機關勸導改善嗣後仍未改善者，應依本公告辦理回收獎勵金兌換作業。

	檢核結果(由中央主管機關填寫，業者不需填寫)：

□核可    □補正    □退回  


3、 門市資料

· 各門市地址、聯絡電話於本公司網址http://                                   

· 各門市資料未置於本公司網頁，門市資料如下表：

	編號
	門市地址
	聯絡電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備註：上表如不敷使用，可自行添加另頁或附件。

4、 優惠措施方案

	品牌
	　　　　　　　　　
	公司
	　　　　　　　　　　　　　　　

	類別
	□連鎖飲料店（含咖啡店）
□連鎖便利商店 

□連鎖速食店
	實施
期程
	□99年   月   日

□100年 1 月 1 日起。

□    年   月   日起。（僅適用100年1月1日後新設立者）

	優

惠

措

施

內

容
	消費者自備環保杯購買杯裝飲料，不限環保杯品牌，且不因各項促銷活動而取消提供消費者下列優惠：

· 1.現金回饋：購買之飲料容量700c.c.(含)以上，每杯至少折價2元，以下至少折價1元。

    措施內容：                                               

· 2.集點優惠：購買1杯飲料集1點，集滿至多10點可兌換或折抵至少30元之店內商品。
    措施內容：                                               

· 3.飲料加量：以中杯飲料價格購得大杯飲料，中杯與大杯飲料之價差至少2元。

措施內容：                                               

· 4.其他更優惠之一次用飲料杯源頭減量方式。
措施內容：                                               
                                                         


廢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回收獎勵金登記簿

1、 公司(品牌)名稱：                                
2、 分店名稱：                                             年
	月/日
	個 數
	材 質
	回收獎勵金總額
	簽 名/蓋 章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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